
池宣字〔2022〕3号

关于开展2022年度“最美退役军人”“最美双拥人物”学习宣传活动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委宣传部，九华山、开发区工委政治处（办公室），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综合部，各县（区）退役军人事务局，九华山退役军人事务局，开发区应急管理局，各县（区）、江南产业集中区、九华山、开发区文明办、双拥办，市直、驻池各单位，驻池各部队：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和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，加强思想政治引领，动员激励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、建功新时代，动员激励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、关爱军人军属等优抚对象，中共池州市委宣传部、池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、池州市文明办、池州市双拥办、池州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学习宣传优秀退役军人、双拥人物，评选命名池州市2022年“最美退役军人”“最美双拥人物”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主题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推出一批积极响应党的号召、在我市经济社会建设各个领域取得明显成就、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退役军人典型和一批参与军地协调发展、自发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双拥典型，充分展示他们永葆本色、奋发图强的优秀品质和良好精神风貌，在全社会大力营造热爱池州、建设池州、奉献池州和关心国防、热爱军队、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，为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浓厚的政治氛围。
二、主办单位
中共池州市委宣传部、池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、池州市文明办、池州市双拥办、池州军分区政治工作处
三、活动安排

（一）深入挖掘。各级各单位要广泛发动，层层推选，动员广大退役军人和干部群众积极参与，深入挖掘身边优秀退役军人、双拥人物的感人事迹；坚持典型选树有广度、有深度，兼顾不同身份类别、不同行业领域、不同工作岗位，使典型覆盖面更广，影响力更大；要按照富有先进性、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原则，深入基层一线，广泛听取群众意见，真正把具有时代特征、实绩突出、群众公认的优秀典型挖掘出来、宣传出去，切实发挥好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。

（二）推荐宣传。各级各单位各部队要严格对照标准（附件1、2），择优推荐上报线索。即日起至5月20日前，各县区及时推荐优秀退役军人、双拥人物线索各5-8人，市直、驻池各单位推荐优秀退役军人、双拥人物线索各1人，池州军分区政治工作处牵头推荐驻池部队拥政爱民人物线索6人，均填写《池州市2022年优秀退役军人、双拥人物推荐线索》（附件3）。市双拥办严格初审，深挖事迹，择优在报纸、电视同步开展宣传工作。
已被命名的池州市最美退役军人、最美双拥人物不再重复推荐。
（三）评选命名。中共池州市委宣传部、池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、池州市文明办、池州市双拥办、池州军分区政治工作处综合各地各单位推荐情况，组织评选，遴选确定2022年度“最美退役军人”“最美双拥人物”先进典型各10名，适时举行命名仪式。评选出的“最美退役军人”“最美双拥人物”将择优推荐参加全省、全国“最美退役军人”“最美拥军人物”评选。
拟命名的2022年度“最美退役军人”“最美双拥人物”先进典型认真填写《池州市2022年“最美退役军人”审批表》（附件4，一式三份）或《池州市2022年“最美双拥人物”审批表》（附件5，一式三份），事迹材料（3000字以内，一份），身份证、退役证等相关材料一并报送市双拥办。所有材料电子版（含1寸蓝底彩色证件照和3张日常工作照片，大小1M以上）同时发指定邮箱。
（四）学习实践。对“最美退役军人”“最美双拥人物”先进事迹深入挖掘，精心提炼，通过举办一系列富有仪式感的活动，运用“报微网端屏”等方式，营造致敬“最美”、学习“最美”、争当“最美”的浓厚氛围，用身边“最美”感染激励身边军民，推动学习宣传活动长期化、常态化。及时更新优秀退役军人名录库，充实退役军人和双拥人物宣讲团，走进学校、农村、社区、企业、军营和机关单位，充分展示退役军人退伍不退色、建功新时代和双拥人物情系双拥、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优秀品质，激励更多军民汲取榜样力量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“最美退役军人”“最美双拥人物”学习宣传活动是加强思想政治引领、推动退役军人和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举措，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做好统筹协调，推动活动有序有效开展。

（二）精心策划组织。要突出重点、精心筹划、严密组织，切实履行职能，加强沟通协调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共同把活动抓出声势、抓出质量、出新出彩。统筹安排学习宣传活动重要阶段和时间节点，挖掘典型事迹，提炼精神内涵，认真做好典型推荐、材料报送等工作，做到整体谋划有力、务实推进高效。

（三）严格评选标准。要严格履行推荐评选程序，自下而上、优中选优，层层推荐选拔。要以推荐对象的政治表现、工作实绩为衡量标准，严把政治关、品行关、作风关，特别注重与公安、纪检监察部门做好信息共享，避免失察失真，确保典型事迹过硬，立得住、树得牢，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。

（四）注重活动实效。要注重总结实践经验，深入研究探索新形势下典型宣传的内在规律，推进学习宣传活动理念、内容、手段等全方位创新，实现宣传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。要紧密结合实际，体现时代精神，增强典型吸引力、感染力，切实把学习宣传活动做出鲜明特色、做出更多新意、做出质量水平，推动“最美退役军人”“最美双拥人物”学习宣传活动迈向新台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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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池州市“最美退役军人”评选条件

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优秀退役军人均可推荐：

1.在本职岗位上刻苦钻研、锐意进取，业务水平高、工作能力强，出色完成各项工作任务；在改变所在系统和单位面貌等过程中做出突出成绩，起到示范引领作用。

2.在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侵害时,临危不惧、挺身而出,勇敢地同违法犯罪行为和自然灾害做斗争,英雄壮举堪为楷模。
3.积极参加扶贫帮困，热心公益事业，竭力为社会和他人提供服务和帮助，事迹突出，模范带头作用明显，社会赞誉度高，在疫情防控中表现突出。
4.弘扬传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，恪守孝义美德，孝老爱亲；积极承担和履行家庭义务，家庭和睦；积极参加社会敬老、爱老、助老公益活动，具有较大社会影响。
5.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，诚实守信，在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起到示范引领作用；在创业带动就业工作中，带头建设家乡，促进本地经济发展，做出较大贡献，是本地区勤劳致富的带头人。
（二）凡发生违法行为，或受过刑事处罚的，被法院列入失信人员名单的；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或受过党纪处分的；组织、参与重大群体性事件或重大不良社会影响事件的；有非法经营行为，情节严重、受到有关部门处理的；品德不端，没有尽到家庭应尽义务，在社会中造成不良影响的，均不得推荐。

附件2

池州市“最美双拥人物”评选条件

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优秀社会各界人士、社会组织均可推荐：

1.拥军优属。热爱双拥工作，关心国防建设，心系人民军队，积极组织并参与双拥活动，为军人军属和其他优抚对象办实事好事，创造性地开展双拥工作，对提升我市双拥水平作出突出贡献的双拥工作者、个人、社会组织。

    2.拥政爱民。热爱双拥工作，拥护党委政府，深爱人民群众，继承和发扬双拥光荣传统，自觉维护民族团结，密切军政军民关系，深入推进军地共建，积极参加驻地维稳处突、扶贫助困、文明创建、助学兴教等工作，同时在部队建设改革中取得优异成绩的现役军人。

（二）凡发生违法行为，或受过刑事处罚的，被法院列入失信人员名单的；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或受过党纪、军纪处分的；组织、参与重大群体性事件或重大不良社会影响事件的；有非法经营或其他行为，情节严重、受到有关部门处理的；与驻军官兵（地方群众）有矛盾或纠纷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；品德不端，没有尽到家庭应尽义务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，均不得推荐。

附件3

池州市2022年优秀退役军人、双拥人物推荐线索

	推荐类型
	
	对象姓名
	

	出生年月
	
	入伍时间
	

	退役时间
	
	联系电话
	

	工作单位
	
	家庭住址
	

	获得荣誉

（县级以上）
	

	简要事迹

（文字精炼，

事迹突出，

800字以内，

有具体事例，

可附页）
	

	推荐单位意见


	经查，该推荐对象符合申报条件，同意推荐。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备注
	联合推荐单位：


推荐单位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
